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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条摘录

下列公诉案件，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
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
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
被害人谅解的，被害人自
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
以和解：

（一）因民间纠纷引
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
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
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
刑以下刑罚的；

（二）除渎职犯罪以
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
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
罪案件。

“花钱买刑”是很多人对
“刑事和解”程序的第一反
应。近年来药家鑫案、李刚
案等又使这种误读被广泛传
播。这次刑诉法修正案，将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
讼程序”作为一个新内容列
出，今后什么样的公诉案件
适合和解，达成和解后加害
人是否可从宽处理，有了明
确定义。

刑事和解可救济被害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研究员王敏远说，随着
社会观念的变化，人们对犯
罪的理解已不再是“文革”时
的敌我矛盾。受害人除了可
以从加害人受到处罚中得到

抚慰外，也可以通过加害人
认罪、真诚悔过、赔礼道歉、
有物质赔偿等方式取得更好
的安慰。

另外，目前刑事附带民
事 赔 偿 执 行 率 偏 低 ，也 是
此番推动刑事和解的现实
动力。

王敏远认为，一旦放到
刑事和解的框架下，达成和
解能对案件结果产生直接影
响，“一人有事，亲戚朋友都
会伸把手”，这能尽快对被害
人实现救济。

关键在于被害人地位提高

不过，修订后的刑诉法
对于和解案件的定义不同于
美国法律中的辩诉交易。

王敏远认为，刑事和解
不是公诉机关与行为人之间
的和解，设置和解程序其核
心在于“被害人诉讼地位的
提高、被害人对案件结果发
挥作用”。另外，也不能将社
会因素隔离于当事人之外，
因此此次修改中只规定了部
分案件，而未涉及那些社会
危害性大的案件。

“ 如 果 说 刑 事 和 解 是
对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的一
种 修 复 ，那 么 帮 教 措 施 则
是预防社会关系被再次破
坏的重要途径。”北京师范
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教 授 宋 英 辉 说 ，当 前 缺 少
相应的帮教机制是制约刑
事和解社会效果的一个重
要原因。

多数刑案被害人难获赔 警惕强制和解背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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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某说，他和王某以前是邻居，经常在一块下
象棋，刚被王某打伤时他很生气，但后来看到老友
进了监狱又觉得于心不忍。“虽然说我受伤了，但并
没有什么太大矛盾”。

二审法官郑文伟认为，大量刑事案例中由于被
告人经济困难等原因，最后被害人只是拿到了一纸
判决，实体权利并无法得到保障。

2009年7月北京市一中院正式出台刑事和解制
度，主要适用的都是自诉、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犯
罪类案件，目的就是给被告人改过自新的机会、保
障被害人权利、避免日后再生矛盾。

北京市一中院刑一庭庭长郑卫阳说，和解还不
光是建立在钱的基础上，最主要是被告人和被害人
之间达成互相谅解。被告人真诚悔过，向被害人赔
礼道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犯罪性质和犯罪程度，
以及赔偿得真诚，被害人也是真心原谅，在这个基
础上形成一种和解。

“达成和解后还有一个生效审查的问题，事后
能否赔偿，我们法官还要跟踪、监督。”郑卫阳说。

按照此番修改后的规定，公检法三部门在侦查、
起诉、审判各阶段都能依照职权开展刑事和解。

北京律协刑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许兰亭认为，
刑诉法修改后促成刑事和解“各方都能理直气壮”。
修订后的刑诉法使得这一和解程序更加透明、有章
可循，避免法庭成为一个赤裸裸的讨价还价的场所，
让刑事和解回归到其救济被害人权利等的本质。

不过曾有检方人员在内部研讨会上提出，“在
审查起诉过程中如果过多介入双方和解会使检察
机关处于非常难堪的局面。”为此，最早开始探索的
朝阳区检察院还曾尝试单独设立和解办公室，由检
察院和中国政法大学选派人员共同组成。

许兰亭认为，过去各地开展的一些和解工作
中，除了上述的检方身份尴尬外，法院也常因调解
不成造成被害人家属质疑、信访等，使法官有思想
负担。对此，王敏远还认为，一定要警惕这种依照
非制度性的动力，“强行和解、夹杂着职权机关的利
益，需要警惕”，这些还需要未来在立法解释、司法
解释中进一步细化。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媛

2010年7月27日，郭某、王某在北京旧宫镇马路边下象棋，郭某与他人先发生口
角，王某上前去拉架反而将矛盾升级，最终王某将郭某打伤。

经法医鉴定，郭某肋骨被打断构成轻伤。去年3月31日，北京市大兴区法院一审
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一年。随后王某不服提出上诉。

北京市一中院刑庭女法官郑文伟介绍，二审期间她发现王某愿意赔偿，于是便几
次联系王某的家属和被害人郭某，促进双方达成和解。

二审时王某自愿赔偿郭某6000元，郭某表示对王某予以谅解并撤回民事起诉。
法院最终对王某予以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

出手伤棋友 和解获轻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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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夫骗保案 7年屡“打回”

重审限一次 杜绝“踢皮球”
扩大二审开庭审理范围，杜绝反复发回重审

■ 法条摘录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
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
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原判
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
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
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
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
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
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
新审判的案件做出判决后，
被告人提出上诉或人民检
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
民法院应依法做出判决或
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
法院重新审判。

二审审什么，怎么审？
是不开庭只看案卷材料，还
是公开开庭真正“审案”。新
的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使
二审色彩从“行政化”到“诉
讼化”有了较明显转变。

开庭条件“一变四”

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
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
介绍，修正前的刑事诉讼法，
对于二审公开审理范围，只
是简单表述为“第二审人民
法院对上诉案件，应组成合
议庭，开庭审理”，但又规定
对“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
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
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对事

实清楚的，可不开庭审理。”
“二审不开庭一直是我

们诉讼法的通病，让我们的
诉讼极不规范，也不能保障
被告人权利。”陈卫东说，新
的刑事诉讼法实质上是扩大
了二审开庭审理范围，开庭
条件由模糊概念，扩大到包
括死刑案件、检方抗诉案件、
事实证据有异议等四个实质
规定。

尽管有所完善，但陈卫东
认为，此次刑诉法关于二审范
围的修改只走完了“第一步”，
终极目标应是所有上诉案件，
在二审时都应开庭审理。

发回重审限一次

现实中，被告人不服判

决提出上诉后，二审法院通
常频繁发回重审。对此，全
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
田文昌称其为“泛滥”。

陈卫东表示，针对这种
“踢皮球”不负责任的情况，
新的刑事诉讼法做出规定，
原审人民法院对事实不清或
证据不足发回重审的案件做
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
或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
二审人民法院应依法做出判
决或裁定。“也就是说，发回
重审只有一次。”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田文昌认为，修订后的刑诉法
的规定，避免了案件反复发回
重审，判决总是处于不确定
的状态，导致案件久拖不决
的问题。

限制次数促使二审用心重审不限次拖长羁押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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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健
良接手邓秀琼案，此时距案发已过去4年。“曾剑时
遇难的鱼塘已被填平，很多证据也无从寻找，他只
能通过案卷内的照片还原案发现场。”

在邓秀琼案审理过程中，张健良曾数次质疑
反复发回重审，认为二审法院可直接审理和改
判，他还通过媒体呼吁，人大需要对“重审”进行
立法，规范到底能重审多少次。“如果不是高院最
终做出裁定，而是不停地发回重审，这个案子永
远没结果。”

对于频繁发回重审，张健良分析，是因关键证据上
面存在问题，案子较难判，这让二审法院不愿“接手”。

张健良表示，不断发回重审中，除了被判无罪后
两年的短暂自由外，邓秀琼一直处于羁押状态，“她最
终被裁定有罪，但另一种结果也有可能是无罪释放。”
张健良说，频繁发回重审等于变相延长羁押时间。如
果是一个最终裁定无罪的人，8年就等于毁了半生。

张健良说，由于认为案子证据不充分，应做无
罪推定，他准备这个月向最高法递交申诉材料。

■ 案例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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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花都区邓秀琼杀夫骗保案，曾被称为“审判次数创下司法纪录”。自2003
年广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后，被二审法院广东省高院在7年内陆续发回重审三次。在证
据基本没变的情况下，由同一个一审法院依次判决：死刑、无罪和无期徒刑。直至去
年，二审才做出终审裁定，维持了判决——邓秀琼无期徒刑。

2003年1月13日，广州花都区新华镇新街村布心二队村民曾剑时，被发现死在当
地一个鱼塘里。经侦查，警方将怀疑目标锁定在曾剑时妻子邓秀琼及其妹妹的男友
毛定稿身上。曾剑时的死，使邓秀琼成为105万元保险金的受益人，并与其妹妹的男
友毛定稿一同确定为嫌疑人，被警方控制。

“案子被多次发回重审，是很多刑辩律师要面
临的问题，而且不止一次。”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
会副主任侯凤梅表示，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案件
只能发回重审一次，其实民事诉讼中早有规定，包
括律师在内的法律界人士，此前已长期呼吁在刑事
诉讼中也做出这个规定。

侯凤梅认为，多次发回重审给当事人造成很多
“诉累”，“因为发回一次，就得重新进入一次程序，
当事人可能还要重新请律师，还要有一些费用上的
支出。”她认为，多次发回重审延长了嫌疑人的羁押
期限，还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

她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限制发回重审次数，
顺应了民意和实践中当事人、律师办案当中的需
求。同时二审法院也会更认真、负责地去对待来自
一审法院的案件，慎重使用发回重审。

“过去二审法院只是挑出一审的问题，然后轻
易做出发回的裁定，而现在，二审法院对于一审存在
的问题会挖得更深，看得更全面，二审法院要直接面
对问题。”侯凤梅说。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太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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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刑事和解 非花钱买刑
和解程序关键是“受害人地位提高”；刑罚非唯一惩罚手段

第一审程序6
人民法院认为证

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
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人民警察就
其执行职务时目
击的犯罪情况作
为证人出庭作证，
适用上述规定。

经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
理由不按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
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
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第二审程序7
不服地方各级法

院第一审的判决、裁
定，有权用书状或者口
头向上一级法院上诉。

被告人对第一审认定
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
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
件，第二审法院应组成合
议庭，开庭审理。

第二审法院发回
原审法院重新审判的
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
实，检察院补充起诉的
以外，原审法院不得加
重被告人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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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不加刑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只有被告一方提出的上诉案件，不得以任何理由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它是第二审程序中一

项特殊原则，其目的在于切实保障被告一方的上诉权。


